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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6_A1_88_E4_c122_479799.htm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

督机关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它的内设机构就某一个刑事案件

所做出的决定，对外只能是代表检察机关，而不是某一个部

门。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同一个刑事案件在不同的检

察环节所作的决定应该具有统一性、延续性、既定性和权威

性。因此，这就要求各检察环节的工作要相互衔接、相互配

合。但是，对于一个错误的决定，尤其是由于证据情况变化

而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时候，检察环节中的后行为应该对前

行为予以纠正，这就要求检察机关自身在案件的审查过程中

要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具有自我发现问题

，及时纠正错误功能。 针对目前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的现

状，在提高案件质量，确保司法公正性和防止检察官滥用或

者怠行权力两个问题上，笔者认为应建立一种以案件为中心

的、旨在提高案件质量的动态监督模式。 一、建立检察机关

内部监督制约的内容以及监督的途径。 1、内部监督的内容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的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案件线索查处制约机制，立案监督制约机制，审查决定逮捕

制约机制，强制措施执行、变更制约机制，延长羁押期限审

查制约机制，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相互制约机制，不起诉制

约机制，错案追究刑事赔偿制约机制，以及赃款赃物管理制

约机制。以上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各个检察环节的内部监督。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可以概括为程序方面的监督和

实体方面的监督，监督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对合法性的审查，



包括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和及时性；如果是否采取刑讯逼供等

方式获得非法证据。程序处分的合法性；如撤销案件、不起

诉等。强制措施的正确性；如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

逮捕使用的正确性，以及扣押赃物的合法性。追诉行为的及

时性和完善性；如是否积极地查证举报线索和追捕追诉漏犯

，是否存在超期办案和超期羁押。履行义务的及时性和全面

性；如履行告知义务等等。实体监督方面，包括认定事实是

否正确以及运用法律是否准确。 2、内部监督的途径。⑴前

行为对后行为的监督。从检察控申部门到监所检察的跟踪监

督。该过程的监督，主要解决有案不立、不查，有罪不捕、

不诉；有决（判决或者决定）不放、不关的情况。该环节的

监督主要通过信息通报和文书备案进行，不同环节中发现问

题，可以向主管检察长、检察长报告。 前行为对后行为的监

督，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控申检察对后行为的监督：

监督自侦部门及时查处举报线索，对于应该立案而没有立案

的案件，通知侦查监督部门启动立案监督程序；②职务犯罪

侦查部门对后行为的监督：对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无罪判

决提出异议；③侦查监督：对于变更强制措施、捕后不诉、

撤销案件的情况提出异议；对于逮捕强制措施执行情况、强

制措施变更情况及时通报监所检察部门进行监督；④审判监

督：对于刑罚执行情况、减刑假释情况，进行跟踪监督。 ⑵

后行为对前行为的监督。从控申、监所检察到反贪、法纪的

监督，即某一检察环节对前一检察环节中的错误决定予以纠

正。主要通过对案件的审查，发现问题后及时纠正。后行为

对前行为的监督，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申诉程序和赔

偿程序对前行为的监督：对错误的刑事拘留、逮捕进行审查



，做出刑事赔偿的决定；②监所检察对前行为的监督：对超

期羁押和超期办案提出纠正意见；对违法采取变更强制措施

进行纠正；③审判监督：对违法侦查提出纠正意见，通过追

捕追诉以及做出不起诉决定对侦查、审查批捕活动进行监督

；④侦查监督：对超期办案、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非法扣

押赃物等行为进行监督，提出纠正违法意见；对自侦案件开

展立案监督。 二、建立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案件质

量模式。 在确定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之前，检察环节当中的其

他方的内部制约是存在的，但是这些监督制约在一定程度上

具有随意性而且缺乏系统性，其中三个重要的原因，一是以

口头监督为主，二是各环节缺乏必要的信息沟通，三是对于

行使职权不当的一般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责任规定。口头监

督的方式还由于缺乏刚性而削弱了监督的效力。而书面化监

督却能克服口头监督的不足。为了确保各个检察环节之间相

互监督的有效性，笔者认为必须保障相关监督信息的相互传

递并使之书面化，即监督必须有相应的载体。 1、信息的来

源。一是各检察业务部门在办理具体的案件过程中，通过对

案件的审查发现的情况和问题。二是来自内部监督制约体系

之外的有关当事人或其他人员（机关）对某一个具体案件的

评价的信息，如申诉人对个案的刑事赔偿请求，公安机关对

批准逮捕案件的复议、复核等。 2、信息的载体和通报。对

于信息载体，笔者认为应该通过实行文书备案制度，使信息

书面化。具体地说，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⑴自侦部门将立

案决定书、不立案决定书向控申检察部门备案；将提请延长

侦查羁押期限报告书向侦查监督部门备案；将延长侦查羁押

期限通知书向监所检察部门备案。⑵侦查监督部门向其他部



门备案；将提供法庭证据意见书和补充侦查意见书向起诉部

门备案；将追捕犯罪嫌疑人建议向起诉部门备案；将公安机

关撤回案件登记表向起诉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备案；将不捕

决定书向起诉、监所检察部门备案；将纠正违法通知书向起

诉、监所检察部门备案。⑶审判监督部门向其他部门备案；

将起诉书向侦查监督部门备案；将判决书向侦查监督部门、

坚所检察部门备案；将不起诉决定书向侦查监督部门、监所

检察部门备案；将追捕建议向侦查监督部门备案；将抗诉书

向反贪局或者法纪检察部门、侦查监督部门、监所检察部门

备案；将纠正违法通知书向侦查监督部门、监所检察部门备

案。⑷监所检察部门向其他部门备案；将犯罪人员起诉书、

不起诉决定书、判决书向侦查监督部门备案；将撤回案件改

变强制措施情况向侦查监督部门、审判监督部门备案；将逮

捕执行情况向侦查监督部门备案；将不起诉执行情况向侦查

监督部门、审判监督部门备案。⑸其它文书的备案。 3、信

息的处理。案件质量信息收集上来之后，必须及时处理。为

了便于信息的及时处理，笔者认为，应分三个等级的信息处

理中心：一级信息处理中心应该是主管某项业务工作的检察

长，了解、掌握最初始发现的信息，对于能够处理的及时处

理，需要向检察长汇报的，提交二级信息处理中心处理；二

级信息处理中心是检察长，处理全院性的较大的案件信息，

必要时可以责成法律政策研究室或者纪检部门进行调查；三

级信息处理中心是检察委员会，负责重大疑难案件信息的研

究、处理。信息的处理应从以下几种方式：⑴自行处理。一

种是在监督过程中，发现案件处理不当后，对自身做出的错

误决定自行采取纠正行为，如自行发现不应该逮捕而逮捕的



，采取变更强制措施的方法；也可以是获得信息、接受监督

后采取补救措施，如侦查监督部门启动立案监督程序之后，

自侦部门自行立案。另一种情况，是在监督过程中，发现前

行为有错误后，依职能采取补救措施，如对于立案侦查的贪

污贿赂等属于检察机关直接立案的案件做出绝对不起诉的决

定等。⑵检察委员会研究处理。对于刑事赔偿等案件通过检

察委员会集体研究讨论后做出是否赔偿的决定。⑶请示上级

检察院研究处理。对于疑难复杂的案件，如有必要，在请示

上级检察机关后，做出处理决定。 4、信息的再利用。在对

案件质量信息及时做出处理之后，对于这些信息还应该进行

整理、分类和综合分析，以便再利用。一是通过对信息分析

案件质量中存在的常见的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采取针对性

的改进措施；二是注意发现案件质量信息背后人的因素，对

于经常出现案件信息而被多次亮“红灯”警告的部门或者办

案人员，应该要求他们进行深刻的反思，自查原因，对于发

现的违纪、违法线索，应该及时转交有关部门查处。 通过建

立以案件质量为中心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起案件质量

系统的正常运转，可以使检察环节中出现的程序或者实体方

面的问题，包括检察官失职、渎职以及违纪问题等，能够被

及时发现和纠正，无疑这对加强检察机关的队伍建设和业务

建设都将有着积极的意义。编辑：汤昊 haot@acl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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